附件2.
《关于禁止贩运未加工腐熟发酵畜禽废污通告》的起草说明

为加强农业废弃物管理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晋宁区实际，起草了《关于禁止贩运未加工腐熟发酵畜禽废污通告》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1、 起草背景
为规范晋宁区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堆放和处置利用，建立引导群众有序堆放和处置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的长效机制。不断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及日常监管，做好综合利用过程中的污染防治，防止畜禽养殖废弃物散乱无序堆放和处置利用过程中污染环境。经深入调查，并到周边县市区考察学习，特编制《晋宁区禁止贩运未经加工腐熟发酵畜禽粪污的通告》文件。
二、主要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云南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》《云南省固体废弃物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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